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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 
美术领域 (135107)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

（从 2020 级开始执行） 

 

一、培养目标 

本专业旨在培养高层次、应用型美术专门人才。具体要求为： 

1.政治方向正确、坚定；熟练掌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；

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；能够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

务；能够为促进我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。 

2.具有系统性专业知识、高水平创作能力、高层次艺术理解能力

与表现能力。 

3.掌握系统的美术相关理论知识，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美术能

力；能够充分理解美术作品的风格和内涵，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和艺

术鉴赏能力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对艺术作品进行理论阐释，

具备较好的教学与科研能力。 

4.能够熟练运用至少一门外语，能够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、外文

资料；能够撰写外文学术论文；能够在本专业领域进行对外交流。 

 

二、学习方式及学制 

1.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，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。 

2.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秋季学期为课程学习阶段，第二学年秋

季学期在修课的同时开始进行个人作品学年展览会的准备，在第二学

年春季学期举办个人作品学年展览会后，开始为期一年的专业实践。

第三学年完成个人作品学位展览会以及学位论文的撰写、评阅和答

辩。 

3.课程设置以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，以职业需求为目标，以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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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实践类课程不少于 30 学分，含开放性实践课程 6-10 学分。� 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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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ecialty Practice 

 

专 

 

业 

 

选 

 

修 

 

课 

AR-6619 
纪实摄影 

Documentary photography 
3 54 1/3 杜江 

AR-6625 

现代绘画意图与技法研究 

Research on the intention and technique of 

modern painting 

3 54 2/3 杨小彦 

AR-6624 
艺术管理研究 

Research on Art Management 
2 36 3/2 陈旭 

AR-6621 
新媒体信息架构设计 

New Media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Design 
3 54 3/3 廖宏勇 

AR-6633 

西化与汉化：20 世纪中国艺术的嬗变 

Westernization and sanitization :the evolution 

of Chinese art in the 20th century 

2 36 4/3 冯原 

AR6632 

造型与观察方法研究 

Research on Modeling and Observation 

Method 

3 54 4/3 冯原 

AR-6635 
新中国的美术与摄影 

Art and photography in new China 
2 36 5/2 杨小彦 

AR-6623 
设计理论与思潮 

The trend and thought on Design 
2 36 5/2 陈旭 

 

五、培养环节及要求 

1.培养过程中以实践为主兼顾理论，对学生进行系统、全面的专

业训练，采用集体授课与训练和个别技能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。 

2.采用双导师负责制，每位学生配备校内导师、校外导师各一名。

其中校外导师由具备丰富业界经验的高水平艺术家、美术家、传统工

艺美术大师等担任。在第一学年秋季学期分配校内导师，在第二学年

秋季学期双向选择校外导师。 

3.注重专业实践，在实习基地、实践平台及校外导师的指导下，

进行创作实践、实地写生、社会调研、田野采风、活动策划、教学实

践等各种类型的美术艺术实践活动。 

 

六、毕业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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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领域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申请者，须完成由专业实践能力展示和

专业学位论文答辩两部分所组成的毕业考核。毕业考核总成绩计算方

法为：专业实践能力展示占 70%，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占 30%。 

专业实践能力展示的具体内容：学位申请人根据其专业方向所提

交的作品，或独立原创美术作品等。专业实践能力展示须体现一定的

实际意义，以及一定的创新性；应体现出申请人对本专业领域较为深

广的认知和理解；能反映出申请人良好的技术驾驭力、想象力和艺术

诠释力；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功效及社会影响。具体要求参照《艺术硕

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（2020 年修订）》执行。 

专业学位论文应与专业能力展示内容紧密结合，应根据所学理论

知识、结合专业特点，针对本人在专业实践中的问题思考、案例分析、

技艺探索、方法研究等进行分析和阐述。具体要求参照《艺术硕士专

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（2020 年修订）》《艺术硕士研究生专

业学位论文写作规范》执行。 

 

七、毕业与学位授予 

严格遵照教育部制定的专业学位授予条例，按照本培养方案具体

实施；凡通过招生录取后学习期满、全部课程修满合格并获得相应学

分、毕业作品达到规定要求、学位论文通过答辩、通过学位资格评审

者，可授予艺术硕士专业学位。 

 

 

 


